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5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37,335,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1,200,5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格洛利国际公司、上海沃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欣鳌蕴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莲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银来雨汇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 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

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如 QFII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

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港通”），其现金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不代扣代

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派发如有疑问，可通过如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8442000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3107 证券简称：上海汽配 告编号：2024-020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3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13,650,27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85,460,109.2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0元；对于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6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27-87679282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0757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2024-023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3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142,246,7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7,112,33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唐山金控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范建刚、范立义、范岳英、杨俊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

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
55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

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元；如其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05元（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4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04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

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

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根据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1885888转6#键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9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00021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公告编号：2024-45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20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1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816,743,64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63,348,729.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20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

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自然

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8元，如果

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由QFII股东按照该《通知》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办理。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香港联交所投资者沪港通帐户，其股息红利将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等的现金红利，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部

联系电话：021-23108718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24- 04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发行了2024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现

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代码

计息方式

起息日

发行价格

主承销商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
融资券

012481798
付息固定利率

2024年6月12日

100元/百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发行总额

兑付日

票面利率
（年化）

24沪电力SCP012

72日

24亿元/人民币

2024年8月23日

1.79%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1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合肥金陵天颐智
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天颐”）增资60,000万元，用于募投项目建设。本次增资
完成后，合肥天颐的注册资本由 15,000万元增加至 75,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近日，合肥天颐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合肥金陵天颐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UPRE902
注册资本：柒亿伍仟万圆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奚震新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史河路4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餐饮服务；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养老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医院管理；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24-050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贴的基本情况
近期，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和江苏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预算的
通知》（苏财农〔2023〕96号），向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发了

《关于拨付 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通知》（苏垦集农〔2024〕127
号）。根据该《通知》，农垦集团向公司拨付 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计 115,739,878.20
元。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将作为其他收益计入公司当期损益。上述补贴资金已于2024年6月11日到账，预计

会增加公司2024年度收益 110,945,363.40元。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是中央财政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支持耕地地
力保护，该补贴由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三项补贴合并而来。
我国自2004年开始实施此类直接面向种粮农民、农业企业的补贴政策，鉴于此类补贴与日常
经营活动相关，公司将其列入经常性损益，公司2022年、2023年分别收到该项补贴资金115,
884,555.60元、116,196,135.00元，相应分别影响当年损益 109,908,540.00元、110,781,505.80
元。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24-026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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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9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

易日（即2024年6月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

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质押专户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三期）质押专户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四期）质押专户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1号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352,242,036
205,264,756

149,130,000

120,160,000

86,950,000

77,873,254

73,740,000

72,212,189
54,450,098
40,652,092

持股比例（%）

15.60
9.09

6.60

5.32

3.85

3.45

3.27

3.20
2.41
1.80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质押专户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三期）质押专户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四期）质押专户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1号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持股数量（股）

149,130,000

146,977,280

120,160,000

86,950,000

73,740,000

72,212,189
54,450,098
40,652,092
30,743,625

11,699,273

持股比例（%）

8.49

8.36

6.84

4.95

4.20

4.11
3.10
2.31
1.75

0.67

说明：截至2024年6月6日，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71,218,0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5%，占公司流通股本的 4.05%，未在上述股东

持股情况中列示。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7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161,300股

0.14%
3,047.65万元

9.56元/股~9.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60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详见公司于2024年

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6月1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3,161,3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2,258,223,223股）的比例为 0.1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70元/股、最低价为

9.5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047.6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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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2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石家庄市高新区裕华东路 403号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冯昭洁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4-033）。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62,278,84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80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61,986,54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74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9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5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92,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29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5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董事长陈怀荣因在外地出差无法现

场出席股东大会，已向召集人提交请假申请。董事董敏、董事李滨、独立董事阮久宏、独立董

事董庆华、监事张金刚、监事胡勇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2,275,8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反对 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37％；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袁志云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2,220,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8％；反对 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9179％；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63％；弃权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指派徐博伦律师、李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博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6月12日以

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6月5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向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且确认送达。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冯昭洁先生主

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董事长陈怀荣先生因出差未亲自出席

会议，委托副董事长冯昭洁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了议案。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独立董事变更，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经董事长陈怀荣

先生提名，选举独立董事袁志云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与六届董事会

董事的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